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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诠释法律精义

真情沟通大墙内外

联办

■本报记者陈立波通讯员朱光明

4

岁的儿子在老家溺水身亡，同时，母亲又因
失去孙子一病不起……短短一个月内， 十里坪强
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倪志坚（化名）被打了两

记重拳，精神几乎崩溃。 万幸的是，管教民警及时
进行了心理干预，才使他重新找回了新生的希望。

“ 当时他的情绪很差，对着电话大声喊了两
句，‘ 你是怎么当奶奶的？连个小孩都看不住！’然
后就把电话挂了。 ”想起倪志坚第一次打亲情电
话的情形，值班民警杨衍杰记忆犹新。 杨衍杰说，

1974

年出生的倪志坚老家在贵州江口县， 离异后
因复吸毒品被公安机关抓获，去年

10

月被送到十
里坪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2

年。 他
的两个儿子在贵州老家随奶奶生活。

凭着职业敏感， 杨衍杰判断倪志坚家里肯定
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当即找他谈话了解情况。但
此时的倪志坚情绪非常低落， 对于民警的询问一
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一次、二次、三次……面对民
警一次次的真挚关心，倪志坚终于打开心门，失声

痛哭———原来是他
4

岁的小儿子不慎溺水身亡。

了解情况后， 所里立刻启动了心理干预机
制。 通过每周一次的心理危机干预，倪志坚的情
绪有了明显好转。 然而没过多久，堂哥的一封来
信使倪志坚再次变得消沉。原来倪志坚的母亲因
为自责也病倒了。

民警的心再一次绷紧，一方面密切关注倪志
坚的一举一动， 并继续耐心细致地找他谈心；另
一方面与他堂哥取得联系，将他在所里的情况如
实告诉堂哥，并说服堂哥承担起照顾他母亲和孩
子的重任。

“ 堂哥，谢谢你帮忙照顾我妈和龙龙（ 化名） ，

出来后我会好好做人，报答你和嫂子的恩情。 ”在
民警和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倪志坚终于走出阴
霾，并通过亲情电话传达了谢意。

■十里丰监狱十监区章茂森

再次生病住院，我的心情糟透了。“大不了吃
糟吃糠嘛，怕啥？”妻子安慰道。她的意思是说，即使
将来我真不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了，还有她呢。

妻子不止一次用“糟糠”来形容最苦难的
生活，也用来比喻我们的夫妻关系，每次都会
给我带来异样的感动。

我与妻相识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当时的我
一无所有，就连
第一次上门的
礼物也还是妻
拿自己的积蓄
为我精心准备
的。那天，她对
我说：“怕啥，有

我呢。”真到进她家门口的时候，我还是分明读
到她的不安和紧张，比我更甚。几次不由自主
地伸过来的手，掌心满是密密的细汗。她的不
安是准确的，一到家，她就被父母“隔离”了，我
也被“客气”地扫地出门。几天之后，妻却背着
一大包土产笑眯眯地回到了出租房，还借回来
大笔“创业资金”，这颇让我怀疑她给父母使了
“催眠术”。她笑答：是呀，是呀！有一天被问急
了，她说，简单着呢，我只说，吃糠咽菜也跟着
你了，他们就没辙了，反过来“求”你别委屈着
他们的闺女了。

在妻子“吃糠咽菜”精神的鼓励下，我们终于
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还有了一个可爱
的儿子。可是美好的未来像青花瓷般被我的一时
冲动打得粉碎。入狱后，我最感愧欠的就是我的
妻子，岁月爬上她脸庞的一道道皱纹都像一把把
小刀，让我体会削骨的痛。或许，唯有放手才能消
减我背负的这份自责。会见时，我几次提及都被
她打断：“会见时间有限，不说这个……”

眺望远方

■省二监401分监区赵建民

暮色中我眺望远方
寻找那片梦中的故乡
那里有崎岖的山路
贫瘠的村庄
清澈的溪水流过童年的欢畅
白杨林边还等着心仪的姑娘
低矮的茅草屋里
有我那倚门盼归的白发亲娘
还有父亲那威严的手掌
远方的思念远方的渴望
跋涉的脚步将归途丈量
忏悔的心灵重写着希望

秋天思乡

■南湖监狱六监区程晓帆

总是在秋雨绵绵的季节里
思念家乡
就像一只摇曳许久的风筝
经历了起起落落之后
寂静地回到大地
那淅淅沥沥的雨滴
化作思乡的泪水
风起时的阵阵花香
抚慰着曾经受伤的心灵
我的心像那落叶
无奈地飘洒一地
只把相思挂在心头

劳教和戒毒之窗

爱子溺水身亡，母亲自责病倒
哪个男人经得起这样的变故

民警助其重燃新生希望

糟糠夫妻

法院公告
2011年10月27日

（2011）杭富商初字第1941号
赵金潮、杨青云、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孙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
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鲁冰，人民陪审员孙明霞共
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2年 2月 10日 14时在富阳
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982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徐孝立：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江丰钢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
内。本案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鲁冰，人民陪审
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2 年 2月 7日 14
时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场商初字第358号

李志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
支行与李志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1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场口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横民初字第71号

麻彩云：本院受理原告沈建国诉被告麻彩云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桐横
民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淳商初字第485号

秦佰根、姚元英：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千岛湖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2年 2月7日 8时30分在本院速裁庭（1204室）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748号

胡明达、葛文芬、胡方会、王杏春：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宁支行诉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甬东商初字第 74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699号

叶光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中得制衣有限公司诉叶
光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700号

皇甫翔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万达置业有限公司诉
皇甫翔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11号
王江辉、高志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海曙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
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30号
任展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

曙支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9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288号

宁波市邦拓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明州机动车
尾气装置有限公司、宁波市格雷特阀门有限公司、郑金达、
顾亚珠、郑森豪、严武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宁波市邦拓机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浙江明州机动车尾气装置有限公司、宁波市
格雷特阀门有限公司、郑金达、顾亚珠、郑森豪、严武意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在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叶利君：本院受理原告唐庆云诉被告叶利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陈建军（审判长）、代理审判
员黄文娟（主审）、人民陪审员张宏国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慈浒民初字第148号

葛凤莲：本院受理原告徐森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慈浒民初字
第1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如下：准许原告徐森灿
与被告葛凤莲离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浒山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64号

本院于2011年8月17日受理了申请人成都威力巴自
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余姚农村合作银行
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05312844号”
（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人宁波奥晟机械有限公司、收
款人青岛新亚艾普电器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10月24日
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6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成都威力巴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绍新民初字第1537号
潘杏正：本院受理黄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2012年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裁判。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1）温鹿商初字第2415号

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
蕙诉被告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本院用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应
诉通知、诉讼须知。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400 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下午 15 时整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1）温鹿商初字第2416号

钱月珍：本院受理原告吴蕙诉被告钱月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本院用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公告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应诉通知、诉
讼须知。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0
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2年 2月 23日下午 16时
整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民初字第2924号

瑞安市恒茂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夏光富与
被告瑞安市恒茂鞋业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审理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2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逾期按放弃举证权利处理。开庭审理
时间为2012年2月9日上午8时45分，开庭审理地点为

本院第十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民初字第2927号

瑞安市恒茂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蔡兴坤
与被告瑞安市恒茂鞋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审理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2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逾期按放弃举
证权利处理。开庭审理时间为2012年 2月 9日上午10
时 15分，开庭审理地点为本院第十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785号

金绍良：本院受理原告黄正所与被告金绍良、项邦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瑞安市（2011）温瑞商初字
第78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金绍良于本判决生效
后3日内偿还原告黄正所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马商初字第180号

华允贤：本院受理原告郑道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温瑞马商初字第 1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华允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郑道
玲借款本金 40000 元及其利息损失（借款本金 40000
元自 2011 年 5月 17 日起按年利率 4.86％计算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625号

平湖市卫佳塑料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平湖市华鹰
机械厂与被告平湖市卫佳塑料制品厂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
商初字第 6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717号

蒋其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忠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
平商初字第 7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商初字第200号

温州市宝业人造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
宏益经编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1）嘉海盐商初字第
2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温州市宝业人造皮
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海宁市宏益经编有限公司款项
154827.50元，此款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
等。你公司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盐官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长和商初字第187号

朱建强：本院受理原告徐玲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作（2011）湖长和商初字第1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
驳回被告吴叶英、马春龙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现被告
马春龙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请求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嘉善
县人民法院管辖。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本上诉状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485号

傅宏伟、张光文：本院受理原告高雄伟诉被告傅宏
伟、张光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 148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民初字第472号

陆兴旺：本院受理原告陈斐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原告陈斐锦起诉
要求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柯民初字第742号

姜金根：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梅尔百货有限公司诉
被告储红英与第三人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民初字第 74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因原告衢州
市梅尔百货有限公司已对该案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龙民初字第738号

曾梅英：本院受理原告完水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长期在外、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84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江
雄军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祝丽燕、人民陪审员甘
柏成组成合议庭，由代理审判员祝丽燕主审，定于 2012
年 2月 1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
本报2011年10月22日第六版法院公告栏

中（2011）杭滨商初字第622号，被告“章总明”
应为“章忠明”，特此更正。
本报2011年10月21日7版法院公告栏

里（2011）金永民初字197号正文第3行“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为“送达上诉状副本”，特此更正。


